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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基於維護國家代表隊運動員參賽權益，避免遭受國際相關

體育運動組織不利處分，請貴會確實遵守國際規範，不得

為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受判決禁賽處分之運動員註冊報

名國際運動賽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民體育法」、「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

及參賽處理辦法」及「運動禁藥管制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判決禁賽處分之單位，應包含

國際運動仲裁法庭(CAS）。

三、倘未依「國民體育法」、「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

訓及參賽處理辦法」及「運動禁藥管制辦法」規定辦理國

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之選拔、培訓及參賽事宜，本署除不

予同意其為國家代表隊成員外，並視情節輕重停止全部或

部分補助。

正本：各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

副本：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、本署競技運動組 2019-03-14
14:35:18


